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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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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都市更新培訓制度-都市更新推動師，本基金

會於2014年８月23日協助新北市政府舉辦授證典禮，

除授證的56名推動師之外，更邀請擔任講師的專家學者及

市府長官到場共襄盛舉，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都市更新推動師授證典禮，圓滿舉辦

新北市政府副市長高宗正致詞時表示，新北市政府推

出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就是希望透過政策引導，吸引及培

訓具熱情、正直及具有理想的民眾，透過課程強化其都市更

新專業知識及素養，以協助建商無意整合或不想依靠建商的

社區辦理都市更新，讓市民朋友能透過都市更新推動師的協

助，能自力造家，創造新北市美好的生活環境。

成功取得資格的都市更新推動師對於授證典禮相當重

視，許多人都攜家帶眷來觀禮，就是想讓父母、伴侶、兒女

共同見證這榮譽的時刻。而推動師們自新北市政府高副市長

接獲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書後，就肩負協助推動新北市都市更

新之重要任務。

典禮圓滿完成之後，推動師們更自發性地邀集同伴們一

起留下聯絡方式，希望能持續地互相交流凝具向心力，作為

日後彼此扶助及推動都市更新的夥伴。

全國首創政府認證的都更夥伴

目前坊間許多培訓單位多開設都市更新相關課程，讓都

市更新專業者付費聆聽課程，以增進專業職能。而政府部門

也在各行政區廣開法令說明會，以提升社區住戶都市更新的

基本概念。環顧全國，建立制度培訓人員，並授予資格協助

推動都市更新的僅新北市，不僅代表新北市政府積極培養都

市更新夥伴的用心，更為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埋下希望的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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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都更推動師，整裝待發!

業務研展部主任 麥怡安
研究員 陳恩右

新北市政府高副市長蒞臨致詞

本簡訊採贈閱方式，提供相關各界交流之用，採贈閱發行，歡迎索取。歡迎您

從基金會官網下載電子簡訊或掃描右方QR code，一同珍惜地球資源

本基金會協助新北市政府完成第一梯推動師培訓與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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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新、整建維護攏A通

目前以重建方式推動都市更新多數是由建商協助，相對

自力更新因受限於專業知識，而進展有限、裹足不前。而新

北市幅員遼闊，其中建商無意整合的社區無以計數，為保障

其都市更新權益，都市更新推動師即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

都市更新推動師進場後可協助社區建立都市更新觀念，進而

凝具向心力以成立都市更新團體，讓客觀條件較差的社區辦

理都市更新時，可經由整體共識的凝聚及專業知識的協助，

降低開發成本，讓更新的可行性轉為提高。

而除了重建之外，整建維護也是新北市政府努力的都市

更新方向，未來也將是都市更新推動師執行重點之一；雖然

整建維護的複雜度不似重建案高，但仍需對住戶意見進行整

合，所以若社區有整建維護、加裝電梯等需求，但苦無經驗

或不知如何進行，都市更新推動師亦可予以協助，提供社區

此方面的專業服務。

推動師自尋或政府媒合，共同打造嶄新市容

都市更新推動師的任務在協助社區，未來實際操作除了

由推動師主動尋找有都更需求的社區外，市府也會接受社區

委託並公布推動師資料，讓社區與推動師進行媒合，希望可

以讓多數有都更需求的社區都可獲得推動師的家教服務。讓

推動師陪伴社區尋找都更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步一腳印地培

養互信關係，共同為新北市打造宜居的都市環境。

培訓課程多元扎實、結訓測驗嚴格篩選

新北市政府對都市更新推動師充滿期待，培訓的課程安

排相當豐富多元，分為初階及進階課程，歷時100小時；其

中除了都更程序外，包括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整建維護、

自主更新及溝通技巧等課程。而推動師除了參與紮實的培訓

課程外，更要通過兩次高門檻的測驗，因此能夠取得推動師

資格的已具備相當水準的都更專業知識，相定一定可以增加

社區願意參與都市更新的信心。

培訓計畫持續辦理，推動師將遍地開花

目前第一梯次已有56名推動師取得資格服務新北市民朋

友，而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計畫已列為新北市政府的重要政

策，因此市府持續培訓都市更新推動師，為的就是讓全新北

市除了建商外，更引入在地動能，由下而上地共同推動都市

更新。

L'AUC建築師拜訪臺灣館

高副市長與都市更新推動師合影

都市更新推動師會後合影留念

授課講師蒞臨授證典禮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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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推動師會後合影留念

臺北市政府為使有意持續推動更新事業之申請人不至於

花費過多時間成本於重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程序，並

使更新單元範圍更具合理之彈性、優化審查程序，於103年8

月13日公告修正「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

知」，並自103年9月3日起實施。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下簡稱北市都更處)表示本次修訂除

新增單元重行申請時之簡化程序外，針對臺北市範圍內曾循

都市計畫程序訂定回饋辦理變更之地區，同時也明訂其開發

方式應回歸都市計畫層面辦理，以符原都市計畫之意旨。

有關單元重行申請之簡化程序部分，過去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或事業概要申請案常因文件不齊、誤繕等疏忽涉及

「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審查作業要點」中所規定不

得補正事項致遭本府駁回，又超過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第15條所定6個月期限，而須重新申辦自劃更新單元。

本次作業須知修訂後可簡化單元重行申請之程序。原

申請人可於更新事業案或事業概要案駁回後3個月內，以原

單元範圍 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事業概要報核，得免

再辦理範圍內說明會、鄰地協調會…等程序。惟僅有一次

簡化重行申請機會，北市府仍呼籲申請人於擬具事業概要

或事業計畫報核時，請先行檢視「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

修訂「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重建區段作業須知」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新案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以維護自身權益並避免造

成後續不必要之行政成本浪費。

北市都更處進一步表示，除上開2處修正內容外，本次

修正亦一併檢討過去案件審查情形，作業須知修訂前自劃

更新單元申請範圍不能涉及「造成鄰地畸零」之情事，本

次增訂彈性規定以利更新事業推動。此外為避免過多程序

造成不必要之資源浪費亦明定「已申報開工」、「使用年

期15年以下之建築基地」或「已報核事業計畫」之鄰地得

免辦理鄰地協調事宜。

而為避免社會資源浪費並簡化不必要之行政程序，除鄰

地協調會外，公辦法令說明會邀請對象亦 同修正規定，新興

建物或已報核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基地無需再辦理相關會議。

另為保障跨街廓申請案件範圍內及周邊鄰地所有權人

之權利，明定申請自劃跨街廓更新單元者，應由各街廓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至少一人以上共同為之，更新單

元中個別街廓內所佔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者須辦理2次鄰

地協調會，2次期間間隔不得少於30日。

本文節錄重要修正條文，更多詳細內容可參考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網站/法規資訊/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法規。(網址：

http://www.uro.taipei.gov.tw/) 

簡化更新單元重行劃定申請流程

三、本作業須知適用範圍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自劃更新單

元且全部或部分採重建方式處理者。

五、自劃更新單元範圍有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或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外：

　　(一)至(五)款依原規定。

　　(六)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之整體開發地

區，或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於都市計畫變更時要

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回饋者，其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

土地。但都市計畫書規定得辦理都市更新者，不在此限。

六、自劃更新單元範圍非屬完整街廓時，不得造成自劃更新單元鄰接土地

成為畸零地，並應由建築師簽證確認。但經都發局認定或本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審認該畸零地以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外

為宜者，不在此限。

　　同一宗建築基地範圍或同一宗建築基地之連棟建築物因部分拆除，申

請部分基地範圍分割納入自劃更新單元範圍者，應經建築師簽證符合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簽證符合未拆除之建

築物相關結構安全補強之處理方式，並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自劃更新單元毗鄰之計畫道路未經本府徵收且未開闢者，申請人以納

入自劃更新單元為原則；如申請人未納入自劃更新單元時，仍需協助

開闢該計畫道路或留設私設通路以供通行。

十、本府受理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應於送件

前辦理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協調會並調查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

　　(一) 自劃更新單元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或自劃跨街廓更新單元中面

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街廓。

　　(二)自劃更新單元毗鄰土地之建築物已建築完成且達三十年以上。

　　(三)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合計未達一千平方公尺。

　　前項第一款召開之相鄰土地協調會次數不得少於二次，其期間間隔不

得少於三十日。

十二、本府受理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ㄧ者，都發局應辦理

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法令說明會，並調查相鄰土地及

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

　　　(一) 自劃更新單元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

　　　(二) 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合計未達五百平方公尺。

　　　(三) 申請人無需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相鄰土地協調會，經相鄰土地及

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向本府陳情納入自劃更新單元。

　　　(四) 經審議會決議應辦理。

十三、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位於下列範圍之一者，得免依第

十點至前點規定辦理：

　　　(一) 已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報開工之建築基地。

　　　(二) 自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之日前十五年內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基

地。

　　　(三) 已依本條例規定向本府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十七、申請人於自劃更新單元核准之日起六個月內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經本府駁回者，同一申請人於本府駁回之

日起三個月內，以原核准自劃更新單元範圍重新辦理申請自劃更新

單元者，併同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報核時，

得免依第六點至第十三點規定辦理。但以一次為限。

　　　本作業須知一０三年九月三日修正實施前，申請人於自劃更新單元

核准之日起六個月內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經本府駁回者，得依前項規定辦理，但應於本作業須知一０三年

九月三日修正實施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修正「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節錄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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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主要目的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地再開發利用，

整體改善都市的空間環境與復甦都市機能，完善居民

的公共利益。現今全球化的激烈的城市競爭之下，都市更

新一直是各城市的重要施政項目之一。

中央輔導住戶自主更新之啟動，來自於2008年1月修正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其中第18條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可

成立都市更新基金，補助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之都更新有

關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以及組織更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賦予編列預算補助之法律

基礎；其後因應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啟動台灣經濟轉型

行動計畫」建議將都市更新納入十大重點服務業，行政院

並於2010年11月核定內政部研提之「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

（100~103年）」，內政部旋即進行「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

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之研訂，於隔年8月發布施行，

並因應實際審查需要於2013年1月進行修正，及逐年運用中

央都市更新基金之盈餘編列預算，與各地方政府合作，輔

導一定年期以上老舊合法建築物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

進行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以達成節能減碳、提升居住

環境品質、加強建物結構與消防之目的。

現行重要補助規定

一、 補助對象：採重建方式實施者，補助立案之更新團

體、地方政府；採整建維護實施者，補助立案之更新

團體、地方政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

二、 建築物年限及補助項目：建物達30年以上辦理重建

者，得申請補助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更新團體行

政作業相關費用；合法建築物達20年以上辦理整建或

維護者，補助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實施工程相關

中央補助住戶自主更新之現在與未來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費用，其中實施工程項目用於建築物立面及屋突修

繕、老舊鐵窗、招牌、違建之拆除及空調、外部管線

整理美化之費用，對於整體都市外部環境景觀具有正

面改善效果，至少需占補助經費1/3以上。

三、 補助經費之核算與上限：以重建方式辦理者，以更新

單元內所有權人數核算，最高補助上限530萬元，住

戶得免自籌款；以整建維護方式辦理者，以更新單元

內地面層以上樓地板面積核算，其中規劃設計之補

助，最低補助50萬元，住戶得免自籌款，實施工程之

補助，則需扣除產權人為具營利性質之公司行號之

面積核算，一般地區每平方公尺補助800元、自籌款

比例55％，經指定整建維護策略地區或都市更新重點

地區者，每平方公尺補助1200元、自籌款比例降低至

25％。

現階段中央自主更新補助執行情形

內政部自2011年度起逐年編列中央都市更新基金預算補

助本項業務，截至2014年8月底，共核定40案、計8,875萬229

元（表1），其中重建案11件、整建維護案26件、整建維護

工程案3件；在補助個案的執行情形部分，重建案至2014年8

月底已輔導成立更新會9件、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1件、

核定發布實施1件，整建維護案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24

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核中2件、核定發布實施進行實施

工程案3件（表2）。

上述執行結果，與「都市更新產業計畫」原規劃預期

申請提案情形有相當之落差，經檢討應與都市更新涉關專

業非一般民眾知識領域範疇、老舊窳陋社區地權分雜整合

困難、部分都市更新爭議案件造成民眾更新意願退縮及自

主更新所需先期資金缺乏等因素有關，現階段全面推展要

 1 基隆市 2 2 - - - - - - - 4

 2 桃園縣 2 - - 1 - 2 - - 1 6

 3 臺南市 1 3 2 2 - - - 3 - 11

 4 高雄市 1 - - 5 - 2 1 - 1 10

 5 臺北市 - - - 1 1 - - 1 - 3

 6 宜蘭縣 - - - 2 - - - - - 2

 7 南投縣 - - 1 - 1 - - - - 2

 8 臺中市 - - - - - 1 - - - 1

 9 嘉義市 - - - - - - - 1 - 1

               總計 6 5 3 11 2 5 1 5 2 40

 重建 整建 重建 整建 重建 整建 整維 整建 整維 

  維護  維護  維護 工程 維護 工程

編號 總計
地方
政府

核定案件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8月底)

表1. 歷年自主更新案補助統計表 表2.自主更新案執行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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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見效確有困難。因此，內政部自2012年起並同步補助各

地方政府委外成立自主更新輔導團，引進整合專業進入社

區主動尋找適當地點，協助整合意見及撰寫申請補助計畫

書，並同步辦理社區課程講習、巡迴座談、編制手冊、培

訓人才及建置網站等推動自主更新相關事宜，相信不久的

將來應逐漸產生效果。

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草案

為因應人口老化趨勢，鼓勵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設

備，並提高老舊建築物耐震能力，以維護居住安全，內政

部營建署已完成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

施更新辦法」草案，增加補助項目及額度，調整補助經費

計算與認定方式，歷經完成法規預告徵求意見、部會協商

會議、法規委員會審查、內政部部務會報討論等過程，預

計於2014年10月前即可修正發布施行，以鼓勵直轄市、縣

（市）政府輔導更多民眾自行實施更新。本次修正重點如

下，修正後補助相關規定（如表3）：

一、 有關都市更新重建部分：為增加民眾參與都市更新誘

因，補助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由現行每案補

助上限為450萬元提高為500萬元，並調整補助經費計

算方式及級距。

二、 有關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部分：額外增加老舊建築物耐

震能力詳細評估的費用及老舊建築物結構補強之工程費

用，並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比例；另外社區如增設昇降

機設備，亦得搭配整建維護工程額外予以補助。

結語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普查資料顯示，台灣地區超過30年以

上之住宅佔總住宅量36％，以全台住宅數量807萬戶推算，

約300萬戶。由於建物老舊窳陋、耐震強度不足，當高強度

地震災害發生時，建築物容易受損及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

隔不足等因素，易釀成火災等危害公共安全疑慮，以及高

齡化社會之來臨，在建築物未達使用年限前，鼓勵老舊建

築物增設昇降機設備以方便老人無障礙生活亦為當前面臨

的重要挑戰。未來內政部仍將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透過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盈餘，透過輔導、教育訓練、先期資

金提供等方式，鼓勵社區採都市更新重建或整建維護方式

改善公共安全問題，改善基盤設施，以滿足現代化需求及

提升生活品質。

表3.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修正案

申請提案應於公告受理期限內提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初審後，提送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複審，再提報內
政部核定補助經費額度。
應就申請人自籌款比例、住宅使用比例、實施規模、權利複雜程度、建築物使用年限及是否位於重點再發展地區等因
素後綜合評定之。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費用：

1. 人數≦50人者，補

助上限為150萬元

以下。

2. 50人＜人數≦100人
部分，1.5萬元/人。

3. 100人＜人數部分，

1萬元/人。補助上

限為500萬元。

4. 尚未成立更新團體

者，得酌予提高補

助80萬元以內。

5. 得 提 列 補 助 金 額

5%或20萬元為更新

團體行政作業費。

一、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

1. 總樓地板面積≦5,000㎡，補助50
萬元以下。

2.5,000㎡＜總樓地板面積≦10,000㎡

部分，1萬元/100㎡。

3. 10,000㎡＜總樓地板面積部分，

0.5萬元/100㎡。

二、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費

用：

1. 總樓地板面積≦300㎡，補助15萬

元以下。

2. 300㎡＜總樓地板面積≦600㎡部

分，500元/㎡。

3. 600㎡＜總樓地板面積≦2,000㎡部

分，120元/㎡。

4.2,000㎡＜總樓地板面積≦5,000㎡

部分，40元/㎡。

5.5,000㎡＜總樓地板面積≦10,000㎡

部分，15元/㎡。

6.10,000㎡＜總樓地板面積≦20,000
㎡部分，10元/㎡。

7.總樓地板面積＞20,000㎡部分，5
元/㎡。

一、工程補助項目：

1. 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 老舊招牌、鐵窗及違建拆除。

3. 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4. 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 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6.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7. 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8. 增設昇降機設備。

9. 其他因配合整體整建或維護工程之完整性，經審查同意

之必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二、第1~6款及第9款補助費用：

1. 補助上限為800元/㎡，且不得超過總經費45%。

2. 地方政府自行實施或指定為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補助上限為1,200元/㎡，且不得超過總經費75%。

三、第7款補助費用：

1. 總樓地板面積≦1,500㎡部分，補助上限為4,000元/㎡。

2. 總樓地板面積＞1,500㎡部分，補助上限為3,000元/㎡。

3. 總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本項目總工程經費45%。

4. 各地方政府應配合編列本項目總工程經費25%自籌款。

四、第8款補助費用：

   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本項目總工程經費45%，並以審查

結果為準。

都市更新
方式

補助範圍

補助對象

優先補助
原則

補助經費
上限

申請程序

重建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有關費用(規劃設計)

1. 更新團體。
2.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有關費用
(規劃設計)

1.更新團體。 3.其他依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2.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實施工程有關費用(工程施作)

整建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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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積極推動社區自主辦理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2012

年7月4日即訂頒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辦法，搭配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向營

建署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三年來共有4案（3社區）

成功獲得核定補助，包括：宏國新城社區大樓、花園宮廷

社區、億林京都社區等。

宏國新城社區獲中央規劃設計及實施工程費用補助

中壢宏國新城社區大樓是桃園縣第一棟以自立更新辦

理獲得中央補助辦理立面整建的案例，宏國新城社區大樓

位於中壢市環西路二段，土地所有權人數為301人，是5棟屋

齡約22年的21層住宅大樓，周圍環境景觀優良，惟因建物老

舊，現況屋頂及外牆老化劣損，及雨水侵蝕滲漏，且曾發

生磁磚掉落砸到行人、住戶及車輛事件，不但影響社區大

樓整體外觀及安全性，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

為推動民間自力更新，桃園縣政府於2012年輔導社區依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爭取

內政部核定，由營建署及縣府協助中壢市宏國新城社區共

同編列經費補助社區規劃費200萬元。協助社區公開招標甄

桃園都更整建維護推動 不遺餘力

桃園縣城鄉發展局

選專業團隊，由社團法人台灣房屋整建產業協會得標，歷

經10個月規劃，於去年11月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爭取第

二階段工程款補助，並於今（2014）年2月6日通過都市更新

審議，7月8日獲得營建署核定通過補助3,398萬整建維護工

程經費。

外牆立面修繕、格柵及老舊招牌拆除、空調管線整理、

屋頂修繕

本案建物主要進行外牆立面修繕、格柵及老舊招牌拆

除、空調管線整理美化、屋頂修繕等修繕與美化工程，未

來完工後外觀煥然一新，除了提升公共安全外，亦可使都

市景觀及居住環境品質向上提升。希望帶動屋齡超過20年

年久失修、有礙觀瞻、外觀老舊的大樓，在重建成本過高

加上大樓機能堪用的情況下，進行外觀建築物立面外牆之

修繕與美化等，達到美化市容的目的。

 

老街溪兩岸建築拉皮 重塑破舊街景

除了透過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協助社區辦理整建

自主更新「宏國新城」獲中央千萬補助且縣府
主導「中壢老街溪」有成

宏國中壢新城外觀（左：現況，右：改善後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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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都更整建維護推動 不遺餘力

維護外，也配合公共建設城鄉環境改造契機，推動週邊社

區整建維護工作，老街溪兩側立面整建維護即為目前施政

重點。

由於縣府已花費十幾億元整治老街溪，河流段面、

新勢公園及新建橋梁美輪美奐，但因河岸兩側建築立面因

建築物背面向河岸，與新完成之公共設施格格不入。為改

善老街溪兩側老舊建物立面景觀，重現中壢老街溪水岸風

華，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於老街溪水岸兩側，環北路至

延平路段，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進行建築背面拉皮，

已完成規劃設計，預計今年10月完工，將延伸老街溪水岸

再生的效應。

縣府選定老街溪水岸兩側建築物進行建築立面改造計

畫，由縣府擔任整建維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獲全

體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進行規劃及施工後，以全額補

助地主方式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2012年3月完成「第

一階段 (新明里及舊明里)拉皮工程」，建築物立面煥然一

新，成效良好，並帶動周邊民宅自主性辦理立面粉刷、整

修。

第二階段計畫範圍位於環北路至中豐北路，包括3戶民

宅，地主同意進行建築物背、立面改造，以接續改善老街

溪兩側建物立面景觀，該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於今(2014)年

4月25日公告實施，預計10月完工。未來縣府將持續老街溪

兩側民宅之立面整建維護推動，以塑造優質河岸景觀。

設置自主更新輔導團 提供諮詢服務

對一般民眾而言，要全盤瞭解整建維護補助政策的內

容，進而申請辦理，確有其困難度。本局特別提供桃園縣

自主更新輔導團專業服務，只要縣民電話洽詢，專業團隊

即會到府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向民眾逐步解說，協助解決

自主更新申請過程中的問題，並可提出整體規劃方案的預

估費用、未來建築模擬等，相關資訊可洽本府城鄉發展局

（03-3322101分機5710~5713）洽詢。

 中壢市老街溪兩側立面整建維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第一階段)（左：執行成果建築物立面整建維護前，右： 建築物立面整建維護後）

中壢市老街溪兩側立面自主維護成果

中壢市老街溪兩側立面整建維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第二階段)（左：建築物立面整建維護前，右：建築物立面整建維護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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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雙北市都市更新事業案中有許多個案位置位於都市

計畫中的商業區，實施者往往考量市場需求及開發

價值均規劃做為住宅使用。此舉近來在雙北市的都市更新

及都市設計案審議中均遭遇政府及兩委員會強烈的質疑，

均認為以商業區之高容積率供住宅使用並不符公平正義原

則，或是以商業區開發住宅為主不符合都市計畫精神，一

致要求開發者須符合都市計畫中商業區的商業區土地使用

精神做商業使用，使得商業區作住宅使用限制開發的課

題，正引起各界的熱烈關注與討論。

在探討分析此議題前，我們面對的事實就是目前雙北

市的都市發展現況幾乎是商住混合及住商並存的情形，而

主管機關一直嘗試希望透過都市計畫的規定要求開發業者

能夠依循法令去開發，但在現今的台灣商業租金收益遠不

及住宅地價的效益下，似乎主管機關的期盼與市場開發者

的需求像似兩條平行線一直無法有交集。

審議方向已明確定調，但尚無審議原則可依循

然而我們綜觀現有相關法令中並無明確的規定現有商

業區開發案做住宅的比例，僅於今年5月1日新北市政公告實

施的「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中，對商業區作住宅

使用訂定明確限制，規定商業區內興建住宅，容積不能超

過區域住宅區基準容積。除此之外，就是相關規定散見於

一些特定地區的都市計畫的細部計畫中明定商業區中住宅

使用比例，像是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都市計畫中載明住宅

使用之比例、士林官邸周邊禁止住宅使用等。

因此，對於開發者僅能參考過去已經核定的商業區都

更個案，揣測適當的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進行規劃，

同時開發時對於主管機關審議上之要求也常面臨無所適從

的狀況；然而由於各都市更新案之基地條件、地主整合、

市場需求等條件均有所不同，故目前主管機關對於此課題

亦無法即刻訂出一套客觀的審議原則或更剛性的規定。儘

管如此，對於都更實施者而言開發產品定位時，要先瞭解

主管機關所要求的精神與意義，可於個案產品定位時先行

考量，避免在審議的過程中面臨主管機關與委員會的要

求，而造成個案審議時程的延宕。

反應市場趨勢提高開發格局，達成復甦都市機能

個人以下提出三個都市更新案商業區做住宅使用的思

考面向供各位參考：

1.商業區管制住宅使用應顧及市場機制

目前雙北市的產業結構在市府考量城市競爭力產業政

策有意的引導下，逐漸地集中產生聚集經濟的效果，如辦

公機能從原有的重要的松江、敦化、南京等路線辦公帶，

慢慢朝向集中於信義計畫區、南港經貿園區及內湖科技園

商業區限制住宅使用合理嗎？
策略規劃部主任  錢奕綱

區等開發區域，也因此產生了原都市計畫中不動產區位因

市場條件的時空變遷、商業型態轉變或商業區機能強度的

必須調整的課題，故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的管制原則上，

或許可透過都市更新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內容及強度的方

式，以適當的開發彈性順應不動產市場發展趨勢，而非於

傳統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再調整土地的使用內容，不僅

耗時且無法符合市場的變動需求，而若採通案性剛性的管

制更將導致與市場開發背道而馳，當開發者少了具有獲利

空間的產品選項時，又何來開發建設之可能，造成社會資

源的開發浪費，這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2.因地制宜的商業區作住宅使用之審議原則

每個都更案基本條件均有所不同，如以一套商業區作

住宅使用之法令要求所有個案符合規定辦理，似乎在執行

上可能面臨許多審議上的課題；如有些都更案為了滿足原

地主的需求，部分商業區更新前即有住宅或店鋪需求，未

來更新後勢必須保留原地主分配住宅使用；另有些屬於街

廓內側住商混合使用的大樓，更新後因基地條件在設計上

無法做較高強度的商業使用；更有些位於商業區商效或交

通動線較差地區，如高架道路下或水岸堤防處並無實質商

業使用的效益...等等。因此，未來審議時，審議原則應保

留因地制宜剛柔並濟的審議方向，給予開發商開發上的彈

性，非全面的剛性要求為妥。

3.未來更新案應朝向復甦都市機能為主

目前雙北市都更案中幾乎以純住宅開發為主，以純

商業開發的案件較少而住商混合開發的案件更少，主要由

於台灣都更案的更新單元面積較小且地權關係較為複雜。

但看看日本東京的大型都更案，往往動輒數十公頃且多以

複合式多元開發產品為主，扮演著地區都市機能復甦的使

命，現如考量商業區限制住宅使用的比例課題，我們何不

放都更的大格局；除主管機關全面性的通盤檢討現有商業

區的佈設區位合理性外，對於大規模的都市更新更應給予

較多的關注與協助，並可以公辦都更案中公部門以積極開

發的政策方向要求開發商願意提高開發的格局，以多元複

合式的商業開發為開發主軸，朝向真正的振興商業機能達

到增進公共利益的目標。

結語

商業區使用強度高、區位上多屬重要道路兩側或發

展核心區，可預見其更新後帶來的改變與影響層面比住宅

區更為廣大，同時也象徵著地區性經濟層面活絡更新的指

標。因此，無論是管制規範的角度或開發投資的立場，均

應以維護公共利益與符合市場需求為雙重宗旨，因地制宜

的融入多元、創新的使用機能，以複合式或更為創新的產

品進行思考，開創商業區都更的新思維模式。



9

本基金會在協助臺北市政府陸續完成中正區南海段及信

義區犁和段等多件公辦更新案評估作業並順利招商成

功後，再度接受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委託，協助辦理公開評

選「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472地號等5筆公有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實施者案」招商作業，評選過程順利並於2014年7

月11日正式公告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為最

優申請人。

雙北合作再添佳話！催生「都市更新+設定地上權」的創

新開發模式

基地座落於泉源路以西、中和街20巷東側地區內，距離

淡水線捷運「新北投站」約150公尺，屬「第三種住宅區」，

基地範圍於2013年9月18日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面積約3,443

平方公尺，100%為公有土地，分別為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

府所有，基地內建物多為老舊眷舍及教職員宿舍。

本案由臺北市政府擔任主辦機關，與新北市政府簽

署合作契約配合辦理，在本基金會都市更新招商團隊協助

下，創新採用都市更新結合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未來投

資人必須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程序後，始得辦理設

定地上權作業。

為了增加投資誘因，本案除了將地上權存續期間延長至

70年外，僅收取開發權利金，不收取營運權利金，並主動協調

自來水事業處預留供應白磺溫泉量每日100噸供實施者接管引

取，提供規劃休閒旅館等商業設施充沛的開發資源及條件。

新北投溫泉區絕佳位置  勢成大臺北觀光新亮點

本案立足臺北市觀光休閒要鎮之絕佳區位條件，將成

為北投重要門戶意象及再發展節點，更是全台唯一捷運系統

可以到達之溫泉勝地，具串聯大臺北地區旅遊景點的區位優

勢，扮演觀光旅次集散地的關鍵角色。本案獲選最優申請人

之「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是政府開放保險業投資

並擔任實施者之公辦都市更新案件成功案例，未來將呼應北

雙北合作公辦更新 北投新民段
順利招商

策略規劃部主任 錢奕綱
主任規劃師 蔡忠凱

本基金會協助首件創新方案成功招商

投觀光休閒發展，規劃符合永續發展之黃金級綠建築溫泉旅

館外，並將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規劃公益設施空間及戶外開放

式足湯，供周邊居民與遊客使用，且負責地上權存續期間管

理維護，冀能為北投觀光產業發展注入新活水。

公私合作 雙贏可期

更新開發效益上，申請人所提權利金達14億100萬元

整，高於本案土地公告現值總值約3.6倍，政府部門可藉由

取得開發權利金、地租及相關稅收等收入挹注市庫，充實市

政建設財源。另本案因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地主除繼

續保有土地所有權外，透過私部門開發，則可協助活化市府

土地資產，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民間投資人則是透過本案取

得絕佳投資標的，資金獲得出口，而企業透過公辦更新協助

市府打造北投新地標，不僅美化環境改善交通，同時也將提

昇社會形象。

本案預計2014年10月前與最優申請人簽訂委託實施契

約，未來並由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分別與實施者簽訂設

定地上權契約，預定於2017年動工及2019年完工，公私合作

雙贏可期。

更新後規劃將興建符合永續發展及綠建
築概念之大樓及溫泉旅館

基地位置圖

更新前原有老舊眷舍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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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地區自光復初期開始，其鐵路沿線區域一直

是工業設廠的重點區域，迄1980年代，設立之工廠多

達700家，達到南港區工業發展的巔峰。但近年來因產業結

構改變及經濟全球化之盛行，多數大型工廠生產活動逐漸

外移，工業區也因低度使用而逐漸閒置，另伴隨高鐵、南

港車站三鐵共構及鐵路地下化的完工，南港地區便面臨鐵

路地下化沿線區域周邊大型工業廠房土地及低度使用私人

土地再利用的問題。

台電中心倉庫便是其中一處低度利用的第三種工業

區土地，位於南港區、松山區、信義區交界處，鄰近松山

火車站及捷運後山埤站，北側面臨市民大道七段，南側隔

綠地臨忠孝東路六段，立地條件良好。基地面積高達3.69

公頃，其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土地約占全案面積

99.89％，其餘0.11％皆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包括交通部台

灣鐵路管理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臺北市財政局，產權

情況非常單純。另外現況建物皆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作為辦公廳室、停車場、修理工廠、倉庫等使用，

建物多窳陋老舊，屋齡也已逾更新年期，不符都市發展之

需要，亟須透過都市更新重塑土地使用價值。

中央主導 全面加速推動指標性都更案

內政部營建署受台電公司委託，依據2012年8月10日行

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同意擔任本更新地區主辦

機關，以台電中心倉庫基地範圍主導辦理都市更新。為加

速更新計畫之推動，內政部營建署擬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將台電中心倉庫基地範圍逕為劃定都市更

基地範圍

更新前為廢棄老舊倉庫

台電中心倉庫公辦更新案

策略規劃部主任 錢奕綱
規劃師 李敦怡
規劃師 呂振瑜

本基金會協助營建署公辦更新招商

新地區，以擔任本案後續主辦機關及實施者。

而本基金會自2013年5月起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本

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招商作業。近期已協

助內政部營建署於2014年8月12日提送劃定更新地區計畫，

並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將協助營建署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完成主要計畫變更程序，並依據條例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實施本案都市更新事

業，以加速更新事業推動。

產品多元 打造松山東口新核心

本案鄰近松山火車站，配合未來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五

大中心計畫，並考量都市計畫、區域發展需求、市場競合關

係及基地開發條件等各項因素；本案未來開發產品包含辦公

室、綜合性商場、小坪數住宅、特色旅館內容，期望結合周

邊如五分埔、松山車站、饒河街等商圈整體型塑商業環境，

並配合雙捷運及鐵道運輸優勢，打造松山東口新核心，藉以

達成南港高鐵沿線再開發之目標及南港軸線翻轉願景，成就

指標性公辦都市更新案。目前初步研提本案預期開發構想：

• 配合都市發展願景，提供完善公共設施。

• 以TOD概念塑造南港高鐵沿線都市更新。 

• 建構立體連通步道，創造無接縫人行系統。 

• 打造購物娛樂、商務辦公、住宿之複合式商業核心。

借重民間投資力量，尋求建築與經營團隊共同投標

本案預計將於2015年公告招商，考量更新後產品具收益

（文接11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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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為廢棄老舊倉庫

之特性，未來決標要項除了著重規劃設計與保障地主最大權

益外，將朝向保障營運收益、享有增值利潤等執行能力納入

評選機制考量因素，期待民間投資者發揮創意與實務經驗，

在兼顧土地更新活化與公益性貢獻之下，帶動南港高鐵軸線

再開發，同時達成行政院推動都市更新及促進民間投資之提

升經濟景氣之目標。

更新後將打造購物娛樂、商務辦公、住宿之複合式商業核心

（文接11版下）

（文承10版）

本案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於今年1月23日核定實施，臺北

市政府於4月10日核發拆除執照，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6條等相關規定，公告4月30日到5月30日為住戶自行拆遷期

間。但是汀州路多數住戶盼能儘速動工興建，因而不少住

戶主動積極地配合實施者太平洋建設，從1月底即開始騰空

交屋並辦理信託登記作業，懷抱著暫時移民的心情，期待

著早日開心入新厝。

太平洋建設自5月8日起，開始拆除已騰空點交房屋的樓板

門窗，並於7月30日以大型機具進駐現場施作拆屋工程。到8月

底為止，本案僅剩下少數住戶尚未配合法定時程搬遷騰空：部

分住戶係因仍在尋覓合適的暫時租屋處，太平洋建設與丹棠開

發即依住戶需求協助找屋；部分住戶則因7月到8月期間，恰逢

農曆7月依傳統習俗不宜搬遷，到9月才開始著手搬家。

騰空搬遷過程中，有住戶屋內設置樓梯升降椅，為了搬

運家中大型傢俱，太平洋建設也協助住戶拆卸妥置；準備拆除

房屋前，不少住戶為了留下珍貴記憶，在門前拍攝全家福照，

更把原有的汀州路門牌拆卸保存。現階段太平洋建設與丹棠開

發，極積協助住戶搬遷騰空事宜，希望配合本案建造執照核發

預計時點，將於10月底前完成全區房屋拆除，順利進行開工興

建，讓汀州路所有住戶能早日在新社區與老鄰居敘敘舊。

汀州路一段340巷更新案拆屋
工程啟動

投資事業部主任 蘇士豪
資深規劃師 許凱傑

丹棠開發與實施者太平洋建設協助住戶搬遷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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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陳義胞地區」全區意象圖

本案更新單元鄰近明道國小、木柵國中、國光劇藝實驗

學校與台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附近有屏風表演班、

台北曲藝園等藝文團體，文教氣息濃厚；且位於號稱台北

市第一里的「忠順里」，小環境綠美化得非常徹底，且近

年獲獎無數。更新前區內皆為低矮磚造及鐵皮造建築物，

地區土地未能有效利用與發展，經過元利建設多年的推

動，終於順利完成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解決土地佔用及地

籍不明等問題，興建完成優質住宅大樓。

更新前為窳陋未發展地區

本更新座落於文山區忠順街2段87巷與忠順街2段87巷25

弄交叉口，為一完整街廓，單元鄰接西側（5公尺）與南側

（10公尺）未開闢計畫道路。單元內皆為1至2層樓之磚造

及鐵皮等臨時構造建物，且皆為佔有他人之舊違章戶。但

因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豐富，亦與公園、學校為鄰，具發展

元利「忠順大院」更新完成

更新事業部副主任 董政彰
規劃師 蘇秀玲

本基金會及政大地政士協助元利建設辦理都市更新執行階段

潛力，原實施者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遂進場整合規劃，並

於2006年6月自行劃定為更新單元獲准，同年9月事業概要核

准，2008年2月核定事業計畫，計畫中除安置區內19戶舊違

章戶外，亦協助計畫道路上14戶違建戶之搬遷，開闢西側及

南側二條計畫道路。

元利建設接續辦理權利變換

事業計畫核定後實施者變更為元利建設，擬訂權利變

換計畫時，一併提送變更事業計畫。本案面臨的困難課題

之一，就是範圍內有一土地所有權人，為地籍清理條例第

三十二條所定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

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

者。擬訂權變計畫報核時，由於僅登記姓名，地政事務所未

記載所有權人之地址、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資訊，實

施者確無法查知所有權人戶籍地址及應為送達之處所，於辦

理意願調查時與都更主管機關討論後，決定以「公示送達」

方式處理，使得以完成權利變換之相關法定程序。

解決地清辦法的難題

為解決權利變換最後一關產權登記事宜，元利建設委

託本基金會與政大地政士事務所，協助辦理取得使照後續程

序。由於地籍清理清查辦法第十條第三款之土地所有權人乃

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房屋、領取差額價金者，無論更新前後之

通知事宜，皆須採「公式送達」方式進行，然法院裁定「公

更新前區內皆為低矮磚造及鐵皮造建築物

更新單元範圍圖

順利完成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解決土地佔用及地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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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解決土地佔用及地籍不明

示送達」費時，且歷次聲請「公示送達」時，裁定之法官不

同，須要判定之實證亦不同；尤其期間亦有同名之人主張為

本案所有權人，更增加事證查明之必要性，及補充相關事證

之必要時程。因此，為求全案順利登記，元利建設、政大地

政士與本基金會亦與更新處、營建署、地政局、法務局、地

政事務所、不動產開發公會等多個局處單位研商，希望能採

取差額價金提存與囑託登記同時進行之方式辦理。經過實施

者努力與各局處的協助下，終於2013年10月順利完成囑託登

記，減少「公示送達」時程對其他地主之影響。

道路開闢完成社區環境提升

本案採取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方式，成功處理地籍不明及

土地長期被佔用之問題，解決了傳統合建須百分之百同意的

困難，促進土地合理有效利用。更新後除了有嶄新之社區大

樓外，南側與西側計畫道路已開闢完成，且沿街廓皆留設六

公尺人行步道，大大提升當地居住環境。

 更新事業推動歷程
 2006.06.19   更新單元公告

 2006.07.27   事業概要報核

 2006.09.25   事業概要核准

 2006.10.20   事業計畫報核

 2007.04.12

 ~05.11 
公開展覽期間

 2007.05.07   公辦公聽會

 2008.02.29   事業計畫核定

 2008.10.31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2009.03.05

 ~04.03 
公開展覽期間

 2009.03.31   公辦公聽會

 2009.12.07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2010.03.18   變更(第二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

 2010.04.08   變更(第二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2010.06.25

 ~07.26 
公開展覽期間

 2010.07.26   公辦公聽會

 2010.12.28   變更(第二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2013.01.03   取得使用執照

 2013.03.21   釐正圖冊完成

 2013.10.04   產權登記完成

 計畫內容摘要
 案名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368地號等14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更新後案名 忠順大院

 基地位置 文山區忠順街2段87巷25弄．忠順街2段87巷交口

 實施者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面積 2,931.82㎡

 使用分區 住三

 更新前 產權：私有土地2,931.82㎡、公有土地0.00㎡

  所有權人：私有土地10人、公有土地0人

  占有他人舊違章：1,346.54㎡，19戶

  戶數：0戶

  停車位：0輛

  建物面積：0㎡

 更新後 用途：一般事務所、集合住宅

  實設建蔽率：38.09%

  實設容積率：382.49%

  更新獎勵容積：3,298.30㎡(50.00%)

  容積移轉：1,319.32㎡(20.00%)

  允建容積：11,214.22㎡

  總樓地板面積：21,783.96㎡

  構造樓層：RC，地上15層/地下4層

  停車位數：汽車：200輛，機車：308輛

  總戶數：112戶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實施費用 1,245,949,411元

 總銷金額 2,620,051,210元

 更新規劃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建築設計 簡俊卿建築事務所

 不動產估價 巨秉、瑞普、戴德梁行

順利完成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解決土地佔用及地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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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中正紀念堂，擁有大片休閒綠地，周邊有許多公家

機關設立，又鄰近捷運信義線、明星學區中正國中、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東門國小等，擁有交通

便利及明星學區等優勢，各項機能均便利，治安也很嚴

謹，是許多人稱羨的寧靜優質住宅。

本社區位於杭州南路二段25巷及信義路二段44巷巷

口，面積989㎡的更新單元，區內建物現況多傾頹朽壞，違

章建築甚多，與鄰近的國際觀光據點中正紀念堂之雄偉景

觀極不協調，更與博愛特區的莊嚴形象更形成強烈對比，

已對整體市容帶來負面之影響。經過實施者鼎美建設積極

的整合推動，現已徵得全體地主同意，目前事業及權利變

換計畫已於2014年8月9日完成公開展覽。

土地占用糾紛長年難解

本案南側緊鄰著日治時期的台北刑務所（即臺北監

獄），現為華光社區，該社區多數為公有地，現況地上物

因為歷史緣由而成為侵佔公有地的違建戶。土地占用糾紛

一直是都市更新常面臨之重大課題，本案同樣面臨公、私

有土地夾雜及占用產權複雜，造成長期無法順利開發。基

地內國有土地約佔9％，另有3％是瑠公水利會土地，其餘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約17人。人數雖不算多，但因基地內多

數土地坵塊屬建築畸零地，無法自行建築，且現況遭20餘戶

屋齡長達50年之違章建物占用，整合困難，導致現況老舊窳

陋，消防安全堪慮，嚴重影響市容觀瞻。

為處理公私土地混雜及長期占用問題，所有權人認為唯

有透過都市更新方能有效解決問題，故尋求鼎美建設協助整

合，並由所有權人向市政府申請劃定更新單元。爾後，在鼎美

建設陸續與範圍內地主及舊違章建築戶協調及勸說，大多數佔

用戶均表示不再堅持永久居住之權利，願以領取補償價金自行

安置以配合更新，順利化解長期占用之糾葛。因更新單元範圍

內有公有地，為充分尊重並保證公有土地資產及權益，鼎美建

設在整合達到法定同意門檻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於2013年4月申請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於今年8月完成公開展

大安杭州南路靜巷優質美宅

更新事業部副主任 董政彰
資深規劃師 黃耀儀

丹棠協助鼎美建設杭州南路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開展覽

覽，目前已取得全體地主同意，後續將進入實質審查階段。

更新後塑造人文薈萃的休閒住宅

基地位於臺北市中心精華地段，擁有明星學區及地段

優勢，屬於生活機能、活動休憩與學術人文之集散地，且南

側華光社區舊址未來將打造為金融管理及數位通訊中心，建

築規劃構想將考量呼應未來週邊環境之發展，以簡約質樸的

風格意象，形塑美感並兼具溫馨的新現代建築，並創造綠意

延伸的都市景觀。

基地配置上考量東、西、南三側面臨計畫道路，建物應

適度退縮，沿街留設2~4公尺人行步道，以線狀深淺交錯的

可望成為未來台北華爾街旁人文薈萃的休閒住宅

更新單元範圍 現有巷彎曲狹窄，不利通行 窳陋老舊的違章建物滿佈

（文接15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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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於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上，都市與自然景觀坡地之

介面過渡區，臨綠意盎然之金面山，由基地至清代遺

跡金面山採石場僅需15分鐘，除了自然景觀外，周邊相關公

共設施相當完善，有多處公園綠地及學校，加上交通亦十

分便利，離捷運西湖站約500公尺及多線公車可至臺北市各

區，地點可謂得天獨厚。

同時具有都市的便利及自然景觀，應為人人稱羨的居

老舊公寓專案獎勵促成西湖重建契機

社區更新部主任 張志湧
規劃師 羅雅璐

本基金會協助忠泰建設申請老舊公寓專案獎勵及事業計畫送件

住環境，卻因東側緊鄰山坡地，加上本身地質因素而土地基

礎不平衡，導致部分建物有明顯斜向裂痕，有立即重建之需

求，因此希望藉由辦理都市更新重建及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

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等相關規定爭取容積獎勵。

潛在順向坡 地層下陷 現住戶時時擔心結構安全

臺北市政府曾公布內湖環山路一帶位於順向坡，經比

對山坡地環境地質資訊系統顯示，基地東側山坡地部分屬弧

形滑動及順向坡等環境地質類型，且為山崩高潛感區，加上

當年納莉風災，內湖受創嚴重，當地居民懷疑可能與山坡地

脫不了關係。

經實地走訪，建物外牆佈滿斜向龜裂痕跡，室內柱子

或牆壁亦無一幸免，當地居民甚至表示：「門窗都已經變形

無法關上；晚上都還會聽到裂的聲音；就像生活在一個未爆

彈旁，每天心驚膽顫」。

即使一旁的山坡地都已設置地錨擋土牆，但周邊建物

大多為30年以上四層樓公寓，其耐震及結構安全都另居民擔

憂，因此住戶自行組成重建委員會，並邀請忠泰建設擔任本

案地實施者，期望透過都市更新，建造一個安全的居住空

間。

更新單元範圍

大安杭州南路靜巷優質美宅

可望成為未來台北華爾街旁人文薈萃的休閒住宅

（文接15版下）

（文接16版）

 計畫內容摘要
 案名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三小段383-16地號等36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基地位置 大安區信義路二段44巷以西、杭州南路二段25巷以

  北、信義路二段86巷以南及其以東所圍之街廓南側

預定實施者 鼎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面積 989.00㎡

 使用分區 住三

 更新前 產權：私有土地901.00㎡、公有土地88.00㎡

  所有權人：私有土地17人、公有土地1人

  舊違章建物：1,287.73㎡，21戶

  戶數：1戶

  停車位：0輛

  建物面積：71.35㎡

 更新後 用途：集合住宅

  實設建蔽率：41.02%

  實設容積率：404.997%

  更新獎勵容積：1,122.63㎡(50.00%)

  容積移轉：667.58㎡(30.00%)

  允建容積：4,005.46㎡

  總樓地板面積：8,016.95㎡

  構造樓層：RC，地上14層/地下4層

  停車位數：汽車：60輛，機車：49輛

  總戶數：28戶

  參與分配：18人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實施費用 989,263,098元

 總銷金額 2,539,445,490 元

 更新規劃 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陳麗珍建築師事務所

不動產估價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巨秉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事業推動歷程
 2012.10.18 更新單元劃定

 2013.04.17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2013.02.27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自辦公聽會

 2014.07.11

 ～08.09 
公開展覽期間

 2013.08.05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公辦公聽會

設計概念，創造步行空間的舒適度與親切感。另將開放空

間留設於基地北側，營造綠意盎然的庭園景觀，有效減低

建築物造成之壓迫感，減少對鄰地住戶之干擾。

本案更新後預計興建地上14層、地下4層之住宅大樓，

採綠建築設計，可望成為未來台北華爾街旁人文薈萃的休閒

住宅。

（文承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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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地周邊退縮大面積開放空間，形塑良好的居住環境

西湖新地標呼應環境及都市紋理

各方專業協助，自行劃定為更新單元

本案在2012年4月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直到今

(2014)年初始獲准，花了近2年的時間。更新單元範圍內許

多課題須逐一釐清，導致劃定審議時程冗長，所幸各專業

單位積極協助釐清，最後終於順利核准。以下說明本案相

關課題：

一、建照範圍重疊待釐清

本案土地面積為3,827.44㎡，其中更新單元範圍內

365、366、367地號分屬更新單元內68使字1148號使用執照

基地範圍，另有部分屬更新單元外68使字1758號使用執照

範圍，即上述3筆土地地籍界線與二使用執照基地界線不

符。後經地政局、建管處、更新處等各單位協助釐清後，

決議上述3筆土地納入更新單元面積，暫以建築師檢討結果

核算，惟實施者將辦理土地地籍分割等事宜。

二、同一使照建築基地分割確認

本更新單元僅納入部分68使字1148號之範圍，涉及使

用執照建築基地分割事宜，因而委託建築師依相關規定檢

討並簽證符合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始得確

認本案範圍。

三、計畫道路未辦峻分割事宜

單元內土地368及371地號僅部分劃入本案範圍，部分

為道路用地，土地面積暫以建築師檢討結果核算，未來實

施者仍將協助辦理土地地籍分割事宜。

老舊公寓專案計畫促成本區重建契機

基地現況環境安全堪憂，雖大多住戶皆積極推動改

建，惟基地範圍內皆為４層樓之公寓，使用分區為第三種

住宅區，改建後地主分得之室內面積卻無法滿足現況居住

面積，原以為重建之路遙遙無期，經過本案實施者忠泰建

設及地主不斷努力溝通協調，加上規劃單位等專業協助，

並透過申請本案事業計畫及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

更新擴大協助專案之獎勵，終於2014年6月27日達事業計畫

門檻同意比例申請本案事業計畫報核。 

期望透過都市更新，重建成符合耐震、防火新標準構

造之建築物，並退縮人行步道，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加大

與鄰棟之間隔，改善公共安全，增進防災功能。

期望本基地達到自然景觀、歷史文化與現代建築完美結合

基地位於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上，附近有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西湖國中、西湖國小等多處學校用地，另除周邊有

多處公園綠地外，東側緊臨仙樹公園且鄰近清代遺跡金面

山採礦場，經調查本更新單元500公尺範圍內尚無其他的都

市更新案件，因此本區肩負重塑西湖新社區，帶動周邊發

展的重要使命。

為呼應此區特有的自然景觀，未來建築設計立面以內

斂的暖色石材搭配沉穩的金屬摺板為主，企圖展現出整體

周邊環境的都市調性與空間氛圍，並利用不同材質間的移

動與重組之手法，藉以解構建築龐大量體，降低對環境視

覺之衝擊。

（文承15版上）

更新單元部分建物有明顯斜向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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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的理想

2012年倫敦向世界宣誓要舉辦一場「永續性奧運」的理

想。在這樣的一個理想下，奧運之於倫敦不再只是一場

世界級的體育賽事，更是一個為了這座城市的永續發展注

入新活力的契機。也因此重心除了規劃一場為期兩週多的

精彩體育嘉年華會之外，更重視的是賽事活動後所能夠留

下來的軟、硬體的「奧運遺產」。

倫敦資產開發公司 (London  Leg acy  Deve lopment 

Corporation )的執行長 Andrew Altman 說明道：「我們的目

標是要創造一個領先的都市再生榜樣：永續性的設施給永

續性的生活方式。」 為此所有的規劃都力求設計及建設能

夠有效的被延續和再利用；並著重在地性及全方位性 (包括

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 的整合與發展。

這也是一場對「以大型文化活動和文化建設主導的

都市更新」(Culture-led Regeneration)的反思。在後工業時

代，城市面臨到經濟與社會的轉型和衝擊，文化與創意產

業成為了新都市經濟的重心，和都市復興與城市行銷的工

具手段。在經濟全球化下的城市競爭中，如格拉斯哥的歐

洲文化之都、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上海的世界博覽會

等都是藉由大型活動和文化來達到振興與行銷城市的目

的。而利用奧運來做為都市再生和都市行銷，倫敦並不是

首例；其他也相當成功的例子，像是1992巴塞隆納和2000

雪梨奧運，但倫敦打算以永續發展概念為後來的追隨者建

立典範。

在現實中的理想

策略規劃部規劃師 施正豪

2012奧運與東倫敦的都市再生案例淺談

貧窮但富裕的東倫敦

倫敦是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誕生地之一，而東倫

敦更是倫敦工業發展的集結區域。一直至二十世紀中期，東

倫敦仍是內倫敦(Inner London)最密集的工業區。而這個內倫

敦的大工廠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勞工階級和貧窮的集中營。

River Lea河谷由北向南畫分開了倫敦的East End，相較

於河谷上游的外城郊區(surburban)有著自然生態區和社區農

園區(allotment)的自然環境，河谷的下游區(Lower Lea Valley)

則是聚集了一些碩果僅存的工業與加工業製造廠、瓦斯和污

水處理廠、垃圾掩埋場和鐵路設施等。不僅存在著污染和安

全的堪慮，也影響著周邊地區的發展。

在這片受污染的褐地(brownfield land)上曾經是現代工業的

發源地，如我們日常所用的塑膠，還有世界上第一滴精煉的

汽油都是在此地誕生。隨著工業外移所帶來的蕭條與沒落，

政府為了改善受污染的環境與生態，1967年政府對東倫敦提

出了一個大規模的區域發展計畫，計畫中包括成立Lea Valley 

Regional Park來挽救這些受污染的環境和提昇當地的生活品

質。近十年來倫敦市政府更是將Lower Lea Valley(LLV)納入重

點的都市更新和城市發展的規劃區，並於2006年提出Lower 

Lea Valley Regeneration Strategy，並結合奧運主辦權提出了英國

史上最大規模的LLV都市更新計畫，佔地約有173公頃。

作為2012倫敦奧運會場的伊利沙白女皇奧運公園(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選址坐落於LLV中，橫跨四個行政

伊利沙白女皇奧運公園一隅(圖片來源：OLYMPIC PARK LEGAC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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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奧運公園開發案位於LLV區，橫跨四個行政區，佔

地約2.5平方公里，公部門總投入金額約125億英鎊，並吸引

了大量的民間投資與開發。計劃中包括興建11,000間住宅，

5個奧運場館，250英畝的戶外公共空間，超過300間新的商

店、餐廳、酒吧等 。如果說2012倫敦奧運是英國找回光榮

的「奇幻之島」，那伊利沙白女皇奧運公園就是東倫敦企

圖找回光榮和希望的「奇幻之島」。

為了達成永續性的目的，奧運公園的開發環評也採用

最高規格的檢視。從土地污染、濕地生態、洪患評估、空

氣和噪音調查，到文化歷史遺產保護等關關嚴格的檢驗。

由於LLV區早先是工業區和廢棄物掩埋區，土壤受到嚴重

的污染。另外為了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還有廢棄物的產

生，The Olympic Deliver Authority (ODA)希望能夠就地回收

挖掘出的土壤再利用，以降低污染與浪費。為此土壤淨化

回收工程引進了五部大型土壤清洗機，回收近9成的污染土

壤再利用，總數回收了超過200萬噸土壤 ，還有超過98%的

建築廢棄物也都回收再利用於奧運公園的興建。

整個奧運公園場館的建築設計早在一開始的規劃中，

就做好了全方位的和永續發展的思考，除了針對2012倫敦夏

季奧運和殘障奧運賽事所做的場館建設外，設計者也已經

事先想好了場館未來的使用和去處。

如倫敦奧運體育場(Olympic Stadium)將以1.54億英鎊賣給

了West Ham United足球隊。從原本的80,000個座位縮小設計

為54,000座位，在2016重新開幕營運。由建築師Zaha Hadid

設計的Aquatics Centre，在賽後拆除了兩翼的延伸觀眾席後

原地保留。另外奧運公園內的自行車賽車場(The Velodrome)

和銅箱館(The Copper Box Arena)是少數完整保存的場館。

而水球館(Water Polo Arena)和其他一些暫時性的場館則在

賽後拆除回收，或移轉給2014格拉斯哥的大英國協運動會

(Glasgow 2014 Commonwealth Games)和2016里約奧運繼續使

用。原奧運期間的媒體轉播中心則於結束後改裝，將變成

29,000平方公尺的辦公室空間和62,000平方公尺

的綜合商務空間，並將對外招商後永續使用。

奧運選手村也在賽後，由Delancey、Qatari 

Diar和Triathlon Homes共同出資8.25億英鎊一

起開發管理。選手村將被改建成2,818間公寓

住宅，其中1,379間(約48.94%)為「可負擔住

宅」。所謂的「可負擔住宅」是根據National 

Affordable Housing Programme所制訂的新制，

在實行上有幾種不同的方式：1. 使用者用比市

場租金價格低80%的租金向housing association租

賃房屋；2. 使用者能向housing association用購買

房屋的部分所有權，並支付剩餘部分的使用租

金，以漸進購買的方式完成持有所住房屋。

本更新案中最早完成的Westfield Stratford 

City開發案，佔地17.6萬平方公尺，總投資額

為14.5億英鎊。其中Westfield Stratford Shopping 

Centre是全歐洲最大的購物中心，擁有超過300

區－Newham、Tower Hamlets、Hackney、Waltham Forest；

而這個場址的選定，也可以在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中看出

端倪。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在1997年取得執政權後，就以

消除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與貧窮為首要政策。根據英格

蘭的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的統計分析研究，這四個

行政區是內倫敦中最貧困匱乏(deprived)的區域。其中又以

Hackney、Newham、Tower Hamlets為內倫敦行政區中在收入

和就業調查中表現最差的前三名。

在這四個行政區內的多元種族也是特色，少數民族的

市民數量密度也是超越倫敦的其他行政區。主要是以非洲

和南美洲的黑人為最多，其他還有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

民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移民等。另外在Newham更有為數不少

的吉普賽人，他們以旅行車為家群居，佔用城市中的空曠

地，並常受到當地居民和執法人員的驅趕發生衝突。由於

他們總是處於社會的弱勢，人們總是把少數民族移民的聚

集與犯罪率來做連結。另一方面，這四個行政區內的多元

種族和文化也成為了這四個區的特色，讓他們成為著名的

觀光區和文化創新產業的中心。

東倫敦雖然一直被冠上貧窮落後的惡名，但卻也是倫敦

的文化和創意中心。雖然是失業率最嚴重的區域，但也是倫

敦創意人才的搖籃。創意產業是倫敦的新產業，在Creativity 

London´s Core Business (2002, GLA Economics)報告中就指

出倫敦的創意產業產值從1995年的120億英鎊上昇到2002年

的210億英鎊，成長將近8.5%。就連最近首相卡麥隆(Daivd 

Cameron)所提出的高科技創意中心政策也特意選在東倫敦。

奇幻之島 －光榮的再生

再也沒有比2012倫敦奧運的開幕式更好做為對東倫敦的

永續性都市再生的精神宣傳和闡述。這是一場光榮的城市

復興，全民參與，環境關懷和對歷史文化的尊重與發揚。

2012倫敦奧運的奇幻之島 (施正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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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奧運公園  (施正豪 攝影)

家商店和50間以上餐廳酒吧。另外也預計規劃大型電影

院、保齡球館、賭場和飯店。

在交通建設上奧運公園新的Stratford International Station

有歐洲之星高速 路連接倫敦和巴黎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多，

附近還有城市機場(City Airport)，和預計在2018年開通的

Crossrail捷運線連接東西倫敦。這些交通建設讓奧運公園和

Stratford成為了倫敦第四重要的交通運輸中心。其他的公共

建設如學校、醫療中心等也都已經開始展開以因應新搬進

來的住民的需求。

在理想中的現實

倫敦，一個擁有接近800萬人口的大都會，存在著許

多根深蒂固的社會經濟問題；西倫敦的富饒，東倫敦的貧

乏，甚至東倫敦居民的人均壽命也硬是比西倫敦少了五

歲，造成了一個城市兩個社會的兩極化現象。數十年來政

府極力地想消弭這個危險的社會經濟對立，而提出一聯串

的都市振興計畫。從Thames Gateway發展計劃，到80年代的

Canary Wharf和Docklands的都市更新案，到最近的伊莉莎白

女皇奧運公園，都是為了平衡倫敦的都市發展和消弭社會

排斥而生的政策。也因為有個強而有力的社會價值和目標

為後盾，即使面臨2008年倫敦市長和之後的2010年中央政府

的政黨輪替，政策的方向也都沒有因此而中斷。

但整個更新案也不是全然沒有雜音的，基地上90%為

公有地，在剩餘的10%中有94%的土地是經由談判取得，但

仍有6%是透過政府的強制徵收。結果總計有425棟房屋被拆

毀，許多原住戶被迫遷離他們熟悉的家園和土地，也因此

在開發初期挑起了不少的抗爭。即使整個更新計畫一開始

就有奧運公園周邊社區的整合構想(如Olympic Fringe Public 

Realm Programme)，然而整體的開發和資源仍舊集中在奧運

公園內。許多專家和當地居民提醒，擔憂新舊的對立和資

源分配的不均，極有可能發生虹吸和排擠效應影響到周邊

的商圈、社區與傳統的生活方式。其他問題如：奧運公園

被鐵路和河道的阻隔，讓公園和周邊既有社區的連結受到

了地理的屏障限制；新的開發案對周邊的房價和物價也會

有相對的拉抬效應，造成當地的高級化(gentrification)，成為

社會發展的屏障等。而這些地理的和社會的障礙都有可能

使得奧運公園成為孤立於東倫敦中的一個名符其實的「奇

幻之島」。

對比上屆北京奧運的華麗豪奢，雖然現實是倫敦無法

負擔，但從一開始倫敦也不打算跟進和北京在金錢數字上

做競爭；他們選擇走自己的路，發展屬於自己的特色。對

於倫敦這不只是一場體育的嘉年華會，更是一場對都市再

生和永續發展的反思。倫敦奥運充分展現了現實(如財務、

時程、金融危機和政黨交替等)與理想(如在預算內完成所

有建設、兼顧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等)的整合，

雖然執行上仍有矛盾，但衝突及矛盾反而是倫敦奧運能激

起創意和創新的推力與助力。在不畏懼現實的挑戰下，倫

敦理性地選擇了永續發展的理想。但他們長遠的眼光和抉

擇，最後可能證明他們才是最接近現實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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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的廣場呈現外，中間路段分別以能充分呈現春、夏、

秋、冬四季不同景致風貌的樹種植栽與鋪面、街道家具、

燈飾等加以規劃設計，期塑造具季節變化及獨特風格的道

路環境景觀。

40公尺路幅的路型規劃則依不同路段的意象形塑與交通

需求等條件之差異，留設寬度不同的兩側人行步道搭配具

特色的樹種，以提供愉悅的步行空間。

● 更新事業部分

本「東京都市計畫事業，環狀第二號線新橋˙虎之門地

區第二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實施面積8公頃中，以徵收方

式取得約5公頃的道路用地，均屬住宅現況使用狀態。對於

遷移權利關係人必須給予妥善安置。因此有配合規劃適當

街區實施更新事業之必要。更新事業共區分3個街區，公開

徵選民間業者投資參與實施。

東京新地標-虎之門HILLS誕生

2014年6月11日開張之「虎之門HILLS」這棟地上52層超

高建築，巍然矗立在東京都心的虎之門地區，此炫耀

現代感十足的三角造型之複合機能建築的出現，將繼ARK 

HILLS、六本木HILLS及表參道HILLS之後，為森建築集團

贏得許多讚譽與掌聲，更將為東京都增添一處匯集人潮的

熱門觀光景點及都市再生的嶄新地標。

本項事業的正式名稱為「東京都市計畫事業環狀第二

號線新橋˙虎之門地區第二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總面積約8

公頃，實施者為東京都。

計畫緣起

貫穿東京都心地區的重要幹道環狀2號線寬度100公尺、

全長約9.2公里的都市計畫道路，早於1946年核定，於1950年

經過都市計畫變更縮小為寬度40公尺。其中從虎之門到神田

路段約8公里，長年以來由「外堀道」替代使用。

1993年進行環狀2號線都市計畫變更，延伸約4.7公里到

臨海豐洲一帶。從汐留經晴海至灣岸道路約3.3公里路段，

分別以高架及平面方式完成都市計畫事業認可。其中虎之

門至汐留路段，雖於1998年進行都市計畫變更從平面改以地

下化方式施作，並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但一直未能落

實執行。

2011年開始針對虎之門至豐洲約5公里路段積極進行

興闢作業。完成後，對於疏解都心交通阻塞、都心與臨海

地區之連通、物流系統機能之強化以及避難防災功能的提

升均將發揮極大助益。目前汐留新橋與虎之門段已結合更

新事業實施，已完成地下箱型隧道部分及第Ⅲ街區地面路

段，其餘地面路段部分將於2014年底前完成。

整體計畫

本項道路與更新事業的整體計畫包括約1.9公里的虎之

門與新橋間環狀2號線的地面與1.5公里的地下化道路工程及

三個街區的更新開發事業。

● 環狀2號線道路工程部分

40公尺寬的都市計畫道路地面

的景觀規劃經東京都組成「道路景

觀檢討委員會」，邀請東京大學名

譽教授篠原修擔任委員長，參考當

地居民代表所提意見，確定以創造

具魅力且充滿綠意的景觀為追求目

標。

經配合地區發展現況與特色予

區分6個區段，除第Ⅰ街區段以部

分下沈型通道及第Ⅲ街區段以充滿

何芳子 顧問
都市計畫道路闢建與更新事業結合創造之閃亮之星

東京都市計畫事業，環狀第二號線新橋‧虎之門地區第二種市街地
再開發事業（圖片來源：東京都再開發事務所http://www.toshiseibi.
metro.tokyo.jp）

整體計劃包含地面與地下道路工程

作者介紹
何芳子女士長期致力於都市更新，多年來一直從事更新審

議工作，累積了深厚經驗，素有「都更之母」的稱號。

現職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建築與都市計畫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顧問

學歷

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學士

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碩士

日本國立東京工業大學客座專題研究

經歷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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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Ⅰ街區（新橋街區）

基地面積2,147平方公尺，於2002年10月與Ⅱ、Ⅲ街區

同步完成事業計畫核定。2006年2月完成事業計畫變更後，

同年8月第二種更新事業的管理處分計畫核定公告。於2007

年10月徵選特定建築者，確定獲選廠商（西松房屋服務公

司）後於2008年4月開工，2011年3月完工。

本Ⅰ街區興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地上16層地下2層，高

度64公尺建築，提供店鋪、住宅、事務所及停車場使用，

實際建蔽率約56%、容積率498%、共計87戶、停車50位。

地下1層至地上2層及部分地上3層提供店鋪使用；其餘

3層樓至13層提供住宅，14~16層為事務所使用。

本更新建築經進住權利人的問卷調查結果，決定予命

名為「新橋PLAZA BUILDING」

(二)第Ⅱ街區（青年館街區）

基地面積2,029平方公尺，於2004年1月進行都市計畫變

更後，同年4月公告管理處分計畫，同年10月徵選確定特定

建築者（丸紅公司）後，2005年4月開工，2007年4月完工

及進住。

本Ⅱ街區興建鋼筋混凝土免震結構，地上21層地下1

層，高度80公尺建物。設計建蔽率53%、容積率527％。地

上1至3層樓提供公益設施使用，由港區公所設置虎之門健

康福祉館及老人住宅服務中心。4至20層規劃122戶住宅單

元。21層規劃為屋頂花園。

(三)第Ⅲ街區（虎之門HILLS）

基地面積17,069平方公尺，規模相當大是本項事業核心與

亮點。於2008年完成都市計畫及更新事業計畫。變更後，2009

年3月公告管理處分計畫，2011年開工，2014年5月竣工。

此第Ⅲ街區由東京都徵選「特定建築者」的森建築集

團負責開發建築及後續營運管理。是一公私部門密切合作

完成的公共設施建設與土地開發整體規劃的成功典範。

本虎之門街區四周留設8、15、18及30公尺等不同寬度的

道路。建築基地內興建高層與低層兩棟。高層棟的「虎之門

Building森Tower」配置於東側，低層棟的「虎之門Hills Garden 

本項事業全區計畫圖 圖片來源：東京都再開發事務所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

第Ⅰ街區：新橋PLAZA BUILDING、樓層配置 

第Ⅱ街區：虎之門青年館、樓層配置 

第Ⅲ街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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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則座落於西南側的一隅。兩棟間及西側留設大面積

開放空間，其地下2層部分為環狀2號線箱型隧道穿越。

高層棟為地上52層地下5層之多元複合機能超高層智慧

建築，整體設計建蔽率55%，容積率1,150%。屬鋼骨，部

分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高度247公尺為東京都僅次於「東京

Mid Town」（248公尺）之現代複合化超高層建築。

虎之門Hills規劃設計目標主要包括：

【安全】強調機能持續性，具備高度耐震性能及防災

機能建物。採用3種類型，計1,218基之制震設備，於各樓層

均衡設置。使用CFT（Concrete Field Tube）柱，提高耐火、

耐震性能，於災害發生時，可提供約3,600人的避難收容中

心。在電源供給方面，予增加重機油發電設備，於緊急時

可維持保安100小時，辦公64小時的供電。同時，採用太陽

光電等天然能源。

【環境】強化生物多樣性，植栽綠化。運用尖端的省能

技術留設約6,000平方公尺開放空間，配置小川流水、多樣性

且具四季感的花草、樹木，扮演綠化跳島與風徑功能。

環狀2號線連結「濱離宮恩賜庭園」構成東京都東西環

境綠軸之一環，連結日比谷 、愛宕山及芝公園等形成南北

環境綠軸，而其交會點的虎之門Hills正可扮演兩綠軸的節

點功能。

【文化】確實扮演藝術文化領航中心。

於1至3層樓裝飾不少亞洲知名創作者的公共藝術。充

分利用天花板、牆面等展現十足四季感、躍動感的油彩畫

等作品。期望成為東京都心區的藝術文化焦點。

24萬平方公尺空間的配置利用

● 最高層（47~52F）Andaz Hotel
此Andaz Hotel一向強調其尊重地區特性，發揮地方魅

力、提供賓至如歸服務的所謂「Life Style Hotel」。因此，

在室內裝修方面則延聘世界著名的旅館餐廳設計師東尼˙基

氏搭配熟知日本文化、風俗精髓的緒方植一郎氏合作進行

規劃設計。

佔據最高的6層樓空間，提供164間客房，每間客房均

可滿足享受東京街景的眺望。最高樓層52樓配置－獨立型教

堂，外觀裝修、家具等均採用天然素材，創造嚴肅，但富溫

馨感的氛圍，是結婚互誓終身領受上帝祝福的絕佳場所。

● 住宅單元（37~46F）172戶

此稱為「虎之門Hills Restence」的住宅格局為面積44.8

平方公尺至239.8平方公尺的1房至3房單元配置。每戶都

能有具魅力的最佳眺望視野，如東京鐵塔、彩虹橋、Sky 

Tree、皇居綠地等著名景點。

森建築集團將創造一種嶄新的東京生活樣式（Life 

Style）品牌。「MORI LIVING」並與「Andaz東京」的服務

模式結合，深化為一具特色的Life Style。

● 辦公空間（6~35F）

總出租辦公面積達30,000坪，標準層約1,000坪均屬

淨高2,8公尺的無柱寬闊空間，可創造富彈性、舒適性辦

公環境。無論就結構安全性、節能等，其環境性能評價

「CASBEE」均取得「S」最高等級。

尤其在區位上鄰近6個車站，可利用11條捷運路線及對

羽田機場的可及便利性，乃具國際化業務據點的最佳區段。

● 店鋪、會議場所（1~5F）

4、5層樓出租面積達2,180平方公尺，是新橋˙虎之門地

區最具規模會議空間。森建築集團將運用以往10年來從六本

木Hills對學術交流活動所累積的營運Know How並與周邊地

區的緊密交流，加強對多樣化會議與活動的適應能力，於10

年內建構該地區成為東京都最大規模的「Smart Center」。

1~4層樓的商業空間，將以「Communicatiom Hub」為

理念引入世界各地廣受歡迎餐飲業，提供具四季不同感受

的料理，以滿足國內外顧客的需要，也希望能吸引鄰近居

民，成為彼此交流最佳場所。

● 地面與地下5層

地面層廣大的綠化開放空間，將塑造成為具不同季節變

化、親子同樂、人們愉悅交流的都市中心綠洲。其豐富的生

物多樣性規劃經取得日本生態協會最高等級「AAA」認證。

地面層由建物主要門廳延伸設置一超大屋簷頂蓋，為

進出人們提供一處可遮風避雨防曬場所。地下1~3F共提供

了544部停車位。

本虎之門Hills座落之港區新橋附近地區正是森建築集

團發展的根基地。既存不少由該集團開發的建築計畫。

因此，該集團將用心打造該地區成為東京的明日之城

（TOMORROW TOKYO），為商業、業務、文化、交流、

觀光之核心據點。

虎之門Hills設計目標：環境強化植栽綠化(林宜樺攝影)

虎之門Hills設計目標：扮演文化領航中心(林宜樺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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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業計畫特點

● 道路地下化闢建與更新事業併同實施

日本「都市再開發法」於1969年訂頒，於推動更新計畫

為求達到「人車分離」有效帶動鄰近地區繁榮發展，往往必

須結合道路對側基地納入整體規劃。因此，在再開發法實施

20年後的1989年確立「道路立體化制度」。依此制度，除道

路用地本身可採高架或地下化使用外，在私有土地上亦可由

道路立體化穿越，提供車行（汽機車或捷運等）使用。

本計畫內第Ⅲ虎之門街區，即運用此制度讓環狀2號線

以雙隧道方式由基地東南朝西北以弧形線路穿越，使約1.7

公頃建築基地能夠創造最大使用效益。

● 採用「特定建築者制度」

日本更新事業推動主體以由單元內土地權利關係人

自組更新會實施方式居多。因權利人並非更新專業背景，

對實施過程的規劃設計、建物興建、處分「保留床」等必

要作業，往往遭遇困難。因此，1980年都市再開發法修正

時，將「特定建築者」可扮演角色功能納入規範。惟欲

擴大「特定建築者」的功能，於1999年修法時規定徵選為

「特定建築者」的民間業者不限於「保留床」尚可將「權

利床」納入執行範圍。讓實施者更能有效運用民間業者所

擁有的開發Know-How、資力、經驗等。本事業實施者之東

京都乃活用此一制度，將3個更新事業街區均公開徵選民間

業者參與投資興建，使整體更新工作更具效益。

● 設立環狀2號線地區都市再生協議會

環狀2號線道路於1946年都市計畫核定，1950年變更道

路寬度。經過約半世紀之漫長歲月，為協調落實推動，乃於

1996年成立該地區都市再生組織，積極與行政部門等協商。

1998年更新事業都市計劃及道路闢建方式改為地下化

計畫核定後，於2002年設立「環2地區再開發協議會」由權

利關係人與東京都、區公所、特定建築者等組成。但為有

效彙整權利人意見，乃依不同街區各組分會。據2014年2月

統計，已召開會議計協議會總會34次，第Ⅰ街區35次、第Ⅱ

街區25次、第Ⅲ街區最多達55次，足見共識建立與意見整

合，必須藉由鍥而不捨的不斷溝通，始可達成。

● 擬訂街區再生準則

港區公所為了有效闢建環狀2號線、增進交通便利性、

提升地區魅力。於2012年策訂「環狀2號線周邊地區再生準

則」，經東京都於2013年指定「環狀2號線沿線新橋地區」

為景觀再生地區，指示其景觀再生方針，包括：

(一) 形塑統一感與熱絡氛圍的街區景觀

(二) 落實土地有效合理使用

(三) 落實具魅力、活力之永續發展理念

依循上述再生方針，訂定道路沿線地區建築設計準

則，規定最小基地面積、牆面線、車道出入口等，並載明

得依建築計畫對環境景觀貢獻度，酌予放寬容積率限制。

綜而觀之，本環狀2號線都市計畫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的翌年，經納入東京戰後復興計畫內訂定核頒。計畫內以

宏觀之格局將2號線道路塑造成百米寬的林蔭大道，但想必

受限於戰後當時日本社會經濟貧困環境的現實條件，不得

不捨棄理想，雖經大幅縮小道路寬度，但仍無法開闢。經

過將近半世紀後，汐留與虎之門間路段亦經檢討調整改為

地下化方式，但仍遲遲無法開通。為開闢計畫道路徵用道

路用地之同時，對於原來用地上的現住戶之妥善安置，必

須備妥配套措施，乃本項道路興建與更新事業併同實施的

必要關鍵所在。在道路劃定68年後的2014年3月完成闢建通

行。此項壯舉將為東京都帶來多贏成果與莫大效益。

本文參考資料：

1.	東京都再開發事務所(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

2. 環狀第二號線新橋˙虎之門再開發事業/道路事業

(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saikaihatu_j/tikubetu/

kanjyounigou/pdf/ko01.pdf)

3. 虎之門Hi l l s設施概要  (h t tp ://www.mor i . co. jp/ img/

article/140604_1.pdf)

虎之門Hills入口，主要門廳延伸設置一超大屋簷頂蓋(林宜樺攝影)

虎之門Hills各層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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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全台最大民間主導的都更案 今天推出 自由時報

7/31 台大宿舍都更 椰林大道規劃人中村宅將拆 自由時報

7/31 萬華千坪都更 清朝同仁院分回近百戶 中國時報

8月

8/6 基隆大樓外牆 14處限期修繕 自由時報

8/13 三重萬壽里踏出第一步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繼續邁向自主更新 
8/13 南市中國城更新案 內政部通過 中國時報

8/14 整宅50年 南機場10月設故事館 聯合報

8/18 臺北市更新處刻協調文萌樓都市更新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實施者研擬將古蹟劃出更新單元 
8/23 新北首創「都更家教」出爐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即日協助社區更新 
8/25 北市推通用住宅 納都更容積獎勵原則 經濟日報

8/26 基隆都更案重頭來 舊站重現關卡多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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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4 近日辦地主說明會 台塑總部都更起跑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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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都更處：容積銀行不適用古蹟 自由時報

7/9 台中州廳都更開發案 再度流標 經濟日報

7/10 桃園後站都更 鼓勵捐地換容積 自由時報

7/15 文萌樓不納都更？2個月內協調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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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活動時間：【初階班】【第二梯次】2014年9月
 【進階班】【第二梯次】2014年10月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507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5樓)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執行單位：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對　　象：一般民眾為主，包括對都市更新有興趣的里民、里長

 及里幹事

聯絡方式：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陳小姐02-2381-8700分機5145
備　　註：詳細課程內容請留意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或本基金會活動專區網頁(http://event.ur.org.tw)

2014基隆市政府都更新一般民眾與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活動時間：【基礎訓練班】2014年10月
 【進階訓練班】2014年10月~11月
活動地點：基隆市政府文化中心會議室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2樓)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對　　象：以基隆市民眾或政府機關、建築投資開發業者、

 規劃公司等為主

聯絡方式：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陳小姐02-2381-8700分機5145
備　　註：詳細課程內容請留意本基金會活動專區網頁

 (http://event.ur.org.tw)

活 動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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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Q A&

更新案捐贈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得否認定為公

益設施

符合住宅法中社會住宅定義之出租住宅，得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後段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條後段規定認定為公益設施，除不計入容積外，並得適度

增加其建築容積。
1

時程獎勵適用範圍

計畫範圍非屬依本條例第6條及第7條規定優先或迅行

劃定之更新地區，自無時程獎勵規定之適用。
2

處理舊違章建築物獎勵之限制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至第10條獎勵後

仍未達13條獎勵上限者，始予處理舊違章建築物獎勵之限

制，尚非嚴格強制其均應申請並獲准獎勵後，始得申請。
3

都更容獎是否受都市計畫書規定上限之限制

都市更新條例係都市計畫法之特別法，經主管機關同意

劃定為更新地區（單元）後，可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理並應

符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不受都市計畫書載明容

積限制。
4

公共設施開闢維護獎勵之適用對象

「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者

給予容獎，不限定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並以實際支出費用據

以換算獎勵容積；已全部開通，但產權仍屬私人所有，實施者

擬協助取得土地並登記為公有，僅就「土地取得費用」折算申

請獎勵容積。
5 

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明文規定，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依所訂原則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但實務執行上態樣眾多，

故當實施者提出申請時，主管機關則有獎勵認定上之疑義，因此就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認定之相關規定介紹如下。

都市更新獎勵適用相關疑義

Q1

Q2

Q3

Q4

Q5

註1：內政部103年5月6日台內營字第1030141067號函

註2：內政部103年4月25日內授營更字第1030804289號函

註3：內政部營建署100年2月11日營署都更字第1000007969號

註4：內政部97年8月6日台內營字第0970806152號函

註5：內政部98年2月6日台內營字第0980010089號函


